
2021 年 2 月 3 日，西安昱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昱昌环境”）生产基地乔迁庆典隆重举行，正式
从西安市鄠邑区入驻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昱昌环境董
事长苏翔宇发表致辞，对勤劳奋进的昱昌员工表示了
感谢，希望所有昱昌人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顽强的
毅力，在新的生产基地继续努力拼搏、实现自我。

据悉，昱昌环境杨凌生产基地占地 58.58 亩，迄今
共 建 成 生 产 厂 房 2.4 万 平 方 米 、办 公 附 楼 6700 平 方
米。杨凌生产基地建成，昱昌环境将实现年产 RTO
设备 300套、沸石转轮 150套、产值破 10亿元。

此次生产基地的乔迁是昱昌环境发展历程中的里
程碑，是昱昌人拼搏奋进的傲人硕果。昱昌环境将继
续秉承“专业、诚信、创新、卓越”企业精神，铸就领先于
市场的尖端产品和满意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为
员工创造福利，以崭新的姿态和更高的要求面向未来。

黄凡

昱昌环境生产基地

落成启用
近年来，在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强势推动下，生态环境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涌现了一大批技术进步、科技创
新的环保企业，完成了一大批工艺先进、设备
精良、运行良好的创新工程，成为新时代“中
国智造”“中国建造”的典型代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的工作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提出了新要求，对生态环境产业创新给予
厚望。为了推动生态环境工程领域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助力各地各行业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环境报社决定
组织编纂《“十四五”生态环境创新工程百佳
案例汇编（2021 卷）》，诚邀符合条件的企业单
位积极参加。

一、入围条件
1、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并贯穿于项目规

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的全过程；

2、生态环境技术先进、工艺成熟，在业内
具有领先优势，工程案例成功运行，实现多项
创新；

3、可有效解决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污
染治理、管理、运行等难题，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显著；

4、满足市场需求，发展前景可期，成功经
验可复制推广。

二、入选类别
按工程所属行业分类，共分 7类：
1、水污 染 治 理 类（含 工 业 、市 政 、流 域

治理）；
2、大气污染治理类；
3、固废危废治理及利用类；
4、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类；
5、环境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工程类；
6、清洁生产及循环利用类；
7、环境综合服务及项目运行类。

三、申报流程
1、由各地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行业协

会、专业媒体推荐或企业自荐，按照要求提交
申报材料；

2、活动秘书处根据上报材料和网络舆情
进行初审和调研；

3、在中国环境报开辟专栏公示宣传，面
向社会征求意见；

4、专家组成评委会对材料审核和评议，
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四、宣传推广
1、汇编将编辑成册，并在 2022 年生态环

境产业年会正式首发；
2、通过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网、中国环

境 APP、中国环境报绿色企业宣传平台微信
公众号，持续展示生态环境创新工程案例；

3、向生态环境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生态环境厅（局），各市（地、州）县（区）生态环

境局、全国环境监管重点企业推送汇编，为各
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工作参考和
合作备选；

4、向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机构
赠送汇编，为案例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

5、向创新工程案例颁发入选证书，邀请
企业负责人参加交流推广。

五、资料要求
1、申报资料内容包括：（1）企业简介（2）

案例介绍（含：项目名称、项目概况、项目规模、
技术特点、项目优势、工程创新、效益分析等）；

2、10 张 图 片 ，其 中 工 程 5 张 、企 业 5 张
（10M 以内，300像素及以上，JPEG 格式）。

六、截止时间
申 报 材 料 起 止 时 间 为 ：2021 年 2 月 至

2021 年 11月。
七、联系方式
鹿成彬 010-67127771

《“十四五”生态环境创新工程百佳案例汇编（2021卷）》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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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经 审 理 做 出 一 审 判
决：一、鹏展公司赔偿因非法排
放废盐酸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 用 6479360 元 、技 术 咨 询 费
5000 元，合计 6484360 元，限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
一审法院指定的司法生态修复
费专款账户。二、瑜煌公司和
顺泰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鹏展公司的赔偿款分别承担
3242180 元 的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上诉人瑜煌公
司和顺泰公司提交了污染治理
改造合同及付款凭证，以 2019
年出现经营困难，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 年经营困难进

一步加剧为由，希望法院同意
其分期支付赔偿金以及用于环
保技术改造的资金抵扣应承担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重庆市高院审理后认为，
对技术改造费用能否用以抵扣
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的问题，应秉持环境司法保护
理念，对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
改造的项目和目的加以区分，
分类对待。

如果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
改造的项目和目的仅满足其环
境影响评价要求、达到排污许
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者 履 行 其 他 法 定 的 强 制 性 义
务，那么对该部分技术改造费
用应不予抵扣；如果企业在已
完全履行法律对企业设定的强
制性环境保护义务基础之上，
通过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更优

技术、工艺或设备等方式，实现
资源利用率更高、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
升等效果，则该部分技术改造
费用就应考虑予以适当抵扣。

二审判决认为，对瑜煌公
司和顺泰公司分期支付赔偿金
以及用今后技术改造产生的费
用予以抵扣其应承担的赔偿金
的申请予以准许，如果瑜煌公
司、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
实施技术改造，在相同产能的
前提下明显减少危险废物的产
生或降低资源的消耗，且未因
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
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凭技
术改造效果评估意见和具有法
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
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可在
支付第三期款项时向人民法院
申请抵扣。

◆本报通讯员骆冬明
见习记者李苑

“真是没想到，你们人不在现
场，却能发现我这里不正常。”生态
环境执法人员的“突然光临”，让某
涂料公司的负责人始料未及。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生
态环境局太湖湾所执法人员通过
用电监控平台的“千里眼”，查获
了一起逃避监管案。

“千里眼”查获逃避监管案

2021 年 1 月 28 日，太湖湾所
执法人员在对辖区企业用电监控
平台巡查中发现，某涂料公司喷
漆房生产设备运行正常，但是污
染防治设施当天却长时间异常。

“生产设备用电波形正常，但
是设施的波形 却 呈 阴 影 状 ，设
施运行肯定有异常。”发现这一
情 况 后 ，太 湖 湾 所 所 长 薛 阿 庚
立 即 带 领 执 法 人 员 到 企 业 进行
突击检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油漆检
验的 2号喷漆房正在生产，配套的
废气处理设施的引风机也在运行。

既然都在运行，那用电监控
怎么会显示异常呢？执法人员随
即展开深入调查，终于发现了问
题所在。原来企业废气处理采用
的是“水帘吸附+光催化氧化+活
性炭吸附”工艺，而当天其中的光
催 化 氧 化 装 置 实 际 处 于 停 运
状态。

执法人员询问该企业负责人
得知，其实用电监控 APP 已经在
一天前进行过报警，企业负责人

也联系了维保人员准备维修。按
照规定，企业应该停产进行检修，
可是企业负责人心存侥幸，以为
开了引风机就不会被发现，没想
到被抓了个现行。

该行为属不正常运行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武进生态环境局
已经立案调查，同时根据《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
对该单位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备
实施查封。

如此隐蔽的违法行为被及时
发现，“用电监控系统”是查关键
的一环。“有了用电监控系统，能
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核查，避
免了遍地撒网式执法，提高了执
法的精准度，同时也有效提高了
企业守法生产、合法排污的自觉
性。”武进生态环境局执法局局长
于乐介绍。

2020 年，武进区全面启动了
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设
施用电监控工作，通过实际“用电
量”，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治污
设施运行状况实时在线监控。

该 案 也 成 为 生 态 环 境 部 印
发《关 于 优 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执
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
见》后 ，常 州 市 首 例 运 用 非 现
场 监 管 方 式 发 现 并 处 罚 的
案件。

持续强化非现场监管

2020 年以来，为适应生态环
境监督执法新形势、新变化、新挑
战，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积极
服务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坚

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科学统筹
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三者关系。在开展生态
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工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开展

“非现场、不接触”执法。充分利
用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
和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给生态环保
执法人员安上“千里眼”“顺风耳”，
做到精准执法，切实提高监督执法
针对性、科学性、时效性。

目前，武进区纳入用电监控、
视频监控、污染源在线监控等信
息化监控范围的重点排污企业
已达近千家。利用这些科技利
器 加 上 互 联 网 强 大 功 能 ，形 成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从 而 达 到 监 控
企业生产治污运行情况，并为监
督执法人员提供直观视图，实现
精准执法。

“下一步，我们会依托科技手
段，进一步强化非现场执法。一
方面减少对企业的无谓干扰，避
免企业疲于应付，保障企业安心
生产；另一方面有效提升精准发
现线索、精准锁定违法行为的能
力，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武进
生态环境局局长周建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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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武进区近千家企业纳入用电监控、视频监控、污染源在线监控

非现场监管迅速锁定违法行为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技改
抵扣问题，司法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技改抵扣，首次出现是在江
苏省高院审理的泰州市环保联
合会与锦汇、常隆等公司环境污
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

2014 年底，江苏省泰州市 6
家企业因违法倾倒废酸，被法院
判决赔偿 1.6 亿余元环境修复费
用，成为迄今为止赔付额最高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称为“天
价环境公益诉讼案”。

二审法院江苏省高院判决，
“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如常
隆公司、锦汇公司、施美康公司、
申龙公司、富安公司、臻庆公司
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
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
险，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
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付的技术
改造费用可以凭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守法情况
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和
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
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
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在
延期支付的 40%额度内抵扣。”

此后，锦汇公司等曾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认为前述内
容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
二审判决将该内容的执行决定
权置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手中，设置审批程序，侵犯了锦
汇公司的企业自主经营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驳回裁定
中认为，“二审法院充分运用司
法智慧和审判手段，依法妥善衡
平各方利益冲突，创新环境修复
费用履行方式。”二审判决生效
后，6 家被告企业中的 3 家企业
积极履行了全部判决内容。

无独有偶。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江苏省无锡市
人民检察院诉江阴星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判决，“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二年内，如江阴星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能够通过技术改
造提高烤漆房利用效率、降低废
机油产出量，举办或参与环境污
染预防类社会公益活动，明显降
低环境风险，且二年内没有因环
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
付的技术改造费用、环境公益活
动主办费用等可以凭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
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意见、环境公益活动出资证明
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
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公益活
动经费审计报告，向本院申请在
延期支付的 40%额度内抵扣。”

但 是 ，有 些 地 方 法 院 却 认
为，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折抵其
应负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在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诉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
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中认为，“中兴公司虽抗辩本次
污染事件发生后，其已通过借外
债的方式斥巨资投入环保设施
的改建和新建，以期减轻责任和
折抵环保投入。但防止、减少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生产经营者
的法定义务，防治污染设施的建
设、改良本身就是中兴公司作为
生产经营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
责任，并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折抵
其应负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
境研究所与江苏大吉发电有限
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
案中亦持类似看法。

由此不难看出，到底抵不抵
扣，司法界存在很大的争论。但
在学界，对于技改抵扣的问题讨
论反而不多。全国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吕忠梅曾在评析泰州
案时认为，“通过抵扣的方式引导
和鼓励企业主动开展环保技术改
造，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环境的可
能性，符合环境法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原则和理念，考虑到了

司法效果、社会效果与环境效果
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
视为对环境侵权责任履行的一种
创新性探索，较好地体现了法官
的司法智慧。但是，以法治思维
与法治方法严格的审视该案，这
种创新不无司法任性之忧，在没
有法律依据，且没有非常充分的
论证情况下，为解决履行的实际
困难，就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履行
方式，似乎司法理性不足。”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曾 在 132 号
指导案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
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
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
中明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期间，污染者主动改进环保设
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人民
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
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
染设施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
取的有效措施等因素，适当减轻
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但是，这一裁判要点并没有
明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
间，是不是只要污染者主动改进
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
就可以进行技改抵扣。在本案
中，重庆市高院对抵扣条件做出
进一步明确。

◆本报记者陈媛媛

一波三折，重庆一起污染长江支流重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近日二审宣判。
2015年4月，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瑜煌公司）、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泰公司）委托无危废处理资质的重庆市鹏展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展公司）处置废盐酸
液，鹏展公司偷偷通过仓库厕所的下水道将废盐酸排放至长江重要支流跳蹬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以经营困难为由，希望分期支付连带责任的赔偿金，并
用环保技术改造的资金抵扣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重庆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后，对瑜煌公司
和顺泰公司的申请予以准许，

技改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判罚不同，重庆高院通过本
案的判罚，首次明确了可以抵扣的条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技改能否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各地判罚不同

无危废处置资质企业偷排废盐酸液至跳蹬河
2015 年 4 月 10 日 ，瑜 煌 公

司、顺泰公司分别与鹏展公司
签订盐酸购销合同，约定鹏展
公司向瑜煌公司、顺泰公司收
购废盐酸液，并负责将废盐酸
液处理。

2015 年 7 月开始，鹏展公司
在无危废处理资质的情况下，
将废盐酸从瑜煌公司、顺泰公
司拉回后，通过外接管道方式
将废盐酸排放至鹏展公司仓库
厕所的下水道内。

2016 年初，南岸区环境监
测站在日常巡查发现，位于巴
南区的长江重要支流跳蹬河水

质 出 现 黄 色 渗 出 物 的 异 常 现
象，在连续监测的基础上初步
获取了渗水点污染物信息。

2016 年 3 月 22 日 ，原 南 岸
区环保局执法 人 员 会 同 当 地
派 出 所 民 警 立 即 赶 往 现 场 ，
当 场 抓 获 鹏 展 公 司 库 管 员 、
驾 驶 员 、押 运 员 及 公 司 其 他
员工十余人。

经调查，该案被告通过采
取 下 水 道 隐 蔽 排 污 等 恶 劣 手
段，排放污染物达 700 余吨，时
间长达 8 个月之久，导致跳蹬河
水质异常，严重污染地表水和
地下水，且跳蹬河通过长江重

要支流苦溪河最终汇入长江，
可能进一步影响长江水质及周
边生态环境。

鉴于该案严重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和公 众 环 境 权 益 ，经 诉
前 公 告 程 序 ，没 有 相 关 组 织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重 庆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五 分 院 遂 依 职 权
向 重 庆 市 五 中 法 院 提 起 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要 求 判 令 被
告 承 担 因 本 次 环 境 污 染 事 件
造成的损失共计 6484360 元（含
环 境 污 染 损 害 量 化 数 额
6479360 元 和 环 境 损 害 鉴 定 费
用 5000 元）。

两委托企业被判分别承担324余万元连带清偿责任

观 点
争 鸣

法法 庭庭
判判 决决
法 庭
判 决

案案 件件
回回 放放

为加强重型柴油车
辆排气污染管控，山东省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临淄
分局携手区交警大队等
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执
法行动。2020年，共检测
重 型 柴 油 车 6371 辆

（次），处 罚 680 余 辆 。
图为数九寒天时节，执
法人员不畏严寒、坚守
岗位、一丝不苟持续开
展现场检测。
本报通讯员耿艳秋

记者董若义摄

执 法
一 线

翁牛特旗广涵瓦厂：

马广投资的翁牛特旗广涵瓦厂轮窑未建设脱硫除尘设施，原辅料未建设储存库露天存放，未采
取防扬散措施，砖坯制备工段未建设收尘及除尘装置，上述行为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厂作出行政处罚，现依
法向你厂公告送达《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翁环罚字〔2021〕3 号）（处
罚要点：决定对你厂处以罚款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的行政处罚。你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赤峰市人民政府或者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 6个月内向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即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
联系电话：0476-6329295
联系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地质大厦 921

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
2021年2月9日

公告送达翁牛特旗广涵瓦厂《赤峰市
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